
专业： 心理学（专科）
01A070
1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考核方式 是否选考课 是否证书课 　

1 03706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政治课 2分 笔试

2 12656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政治课 4分 笔试

3 04729 04729 大学语文 文化基础课 4分 笔试

4 02106 02106 普通心理学 专业基础课 8分 笔试

5 02107 02107 实验心理学（实践） 专业课 2分 实践

6 02108 02108 实验心理学 专业课 4分 笔试

7 02109 02109 心理测量 专业基础课 4分 笔试

8 02110 02110 心理统计 专业基础课 4分 笔试

9 02111 02111 教育心理学 专业课 6分 笔试

10 02047 02047 社会心理学（二） 专业课 6分 笔试

11 02112 02112 组织管理心理学 专业课 4分 笔试

12 00284 00284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专业课 4分 笔试

13 10127 10127 医学心理学 专业课 4分 笔试

14 10018 10018 计算机应用基础 文化基础课 4分 非笔试

15 02114 02114 发展心理学 专业课 6分 笔试

16 10022 10022 应用心理学 专业课 7分 笔试

接考本专业加考课： 接考规定 接考专业分类（文本） 是 是

选考课程关系： 相关说明组关系1 组关系2 门 课程信息 课程学分 课程关系 　无 无  选 选考学分不低于：整体描述： 无 　

“笔试+实践”课程关系说明“笔试+实践”课程信息 “笔试”、“实践”课程信息 课程关系 　笔试+实践课程，按百分制计分，60分
为及格。分笔试和实践两部分考核，笔
试与实践的计分比例为7:3，即笔试满
分70分，实践满分30分，笔试与实践
须分别报考、单独计分，不分别设置及
格线，两部分成绩之和60分为及格。考
生可笔试、实践分别多次参加考试，以
每部分的最高成绩之和为最终成绩。

　　 　 　 　 　 　 　 　 　 　 　 　 　 　 　 　 　 　


